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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醫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醫學系(以下簡稱本系)教師之聘任(含新聘、改聘、停聘、不續聘及解聘等)及升等，

除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暨其施行細則、「教師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定辦法」及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等有關法規辦理外，悉依本辦法辦理之。 

第三條 各學科擬新聘教師，應由學科主任上簽提出需求員額，簽請辦理公開徵聘，由人資室

辦理公告徵才，並循聘任流程，由本系遴選符合徵才條件及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研

究部分最低標準」之人選，經試教或面談後，送教師延攬小組評估通過後，由醫學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辦理初

審、決審。 

升等教師須向所屬學科申請受理預審後，循規定程序備齊升等資料，逕送系教評會、

院教評會、校教評會辦理初審、複審、決審。 

第二章 醫學系聘任預審原則及作業時程 

第四條 各學科新聘及升等之教師，應在規定期限內備妥有關資料，由所屬學科辦理預審。預

審通過者，分別依第七條及第九條規定辦理。 

預審作業如下： 

一、新聘教師： 

(一)由各學科辦理公開演講，由主聘學科主任邀請與送審論文相關領域之主聘

學科及跨學科教師共五名擔任評審委員辦理預審。 

(二)評審委員職級不得低於擬聘教師之職級，為義務職。 

(三)當然評審委員兼召集人由主聘學科主任擔任，必要時得由醫學系系主任擔

任。主聘學科委員人數(含當然評審委員)不得超過總評審委員人數五

分之三。 

二、升等教師須由醫學系辦理公開演講（學院委由系上辦理），由主聘學科主任邀請

該學年度系教評委員至少一名及聘任升等論文相關領域之主聘學科及跨學科教師擔

任評審委員共至少五名（含）以上擔任。 

三、新聘教師(不含專勤於附設機構之醫事人員)，須於二年內補足 16 小時(含)以上

之重點課程 (PBL、OSCE、case study、pre-clerkship clinical skills、臨床推理

教學課程或醫療體系醫事行政實務案例討論)及繳交 2 份任一重點課程之教案；臨床

學科教師向本系提出時，須已完成四年內本系 16(含)小時參與，及繳交 2份任一重點

課程之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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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升等教師向本系提出申請時，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須已完成四年內本系

16(含)小時，及升等前兩年內之任一年不得為 0小時課程參與，及繳交 2份任一重點

課程之教案。 

五、臨床學科申請新聘或升等之各級教師，請檢附參與學校或附設機構所舉辦教學訓

練研討會時數之證明，三年內須累計教學能力提升時數達 10 小時；附設機構以外新

聘教師原則上須於新聘一年內補足 10小時。 

六、專、兼任教師授課時數依本校「教師授課時數計算辦法」及本校「臨床實(見)習

教學共同注意事項」之規定辦理。 

七、本辦法所稱附設機構為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一條附設機構。 

第五條 本系教師申請聘任及升等，原則依下列日程進行： 

一、新聘教師 

(一)第一學期起聘者，起聘日為 8月 1日為原則。 

(二)第二學期起聘者，起聘日為 2月 1日為原則。 

二、升等教師 

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十五條訂定本系作業時程，教師升等申請作業

每學年度一次，本系教師須於每學年度 8月 1日起提出申請，並於 11 月 30 日前將升

等資料循程序完備後繳交至本系；教師升等案未於所定時程送校教評會決審者，於次

學年度以後，應依規定程序重新提出申請。 

第三章 新聘 

第六條 擬聘教師須檢附之證件資料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辦理。 

擬聘教師如已具有部定教師證書，以證書職級聘任為原則。 

第七條 新聘教師之聘任審查程序如下： 

一、 應邀請候選人至本系面談或試教。 

二、 系教評會依課程需要、教師應授課時數及聘任有關證件資料進行師資需求及擬

聘人員資格討論，於提出建議人選後，依本辦法第三條規定程序，提送教師延

攬小組評估、院教評會初審及校教評會決審。 

第四章 升等 

第八條 本系教師提出申請升等，應具備下列條件： 

一、教師升等年資，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及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相

關規定辦理。 

二、教師向系教評會提出升等申請及送審之當學期，須實際在本系授課。 

第九條 升等審查程序： 

一、系教評會依升等教師之教學、服務、研究成績予以審議。 

二、經系教評會初審通過後，送院、校教評會進行複審、決審。 

第十條 申請升等之代表著作須與任教課程有關，並為送審人送出 RPI 統計表之年月往前推 5

年，且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發表之著作。 

第十一條 升等審查內容包括教學、服務及研究等三項成績，教學及服務成績各以 100 分計算，

其得分各不得低於 70 分；教學及服務考核依本校「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

規定辦理，研究考核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研究部分最低標準」規定辦理。兼任教

師升等，如無法提供服務表現，其成績得不列入計算。 

第十二條 系教評會審議升等案而未獲通過者，於議決後，就升等未通過之原因加以討論並闡明

理由作成決議，並於十四日內通知申請升等教師。 

第五章 聘期、改聘、停聘、不續聘、解聘 

第十三條 本系教師之聘期、改聘、停聘、不續聘、解聘之相關規定係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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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辦法」相關條文辦理。 

第六章 附則 

第十四條 申請升等之教師如對系教評會審議結果有疑義者，得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三十日

內，以書面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審議，得邀請申訴人到場說明，審議結果認為申訴案成立時，應

送請系教評會再審議。 

每一階段升等案申訴以一次為限。 

第十五條 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所持外國學歷須依據「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及相關規

定審核，若其修業時間不符合規定者，得專案提經各級教評會討論，獲同意辦理著作

外審者，比照專門著作審查，將其論文、個人著作或作品送外審。 

第十六條 教師送審前後，嚴禁與承辦人員有任何饋贈(如：飲料、餐點等)或請託事宜(如：要

求臨時加開教評會或放寬審查資格等)，若經查屬實有饋贈或請託之行為，得送系教

評會議處。 

第十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辦理。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逕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